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6年5月16日北市教人字第09633610500號函轉臺北市政府96年5月8日府授人三字第09630291000號函以：本府各機關學校員工奉派參加各項運動競賽，賽前練習給假原則如下：一、有關本府員工奉派參加各項運動競賽，賽前練習給假原則，擇要如下: (一)參加國際性運動競賽(含本府舉辦之國際龍舟賽):上班時間得請公假，如利用非上班時問及例假日練習，得於比賽後補休，惟二項合計仍不得超過7日，且除特殊之必要，公假練習時間應分散，不得連續;如本府舉辦之國際龍舟賽、國際少年運動會、聽障奧運會等。 (二)參加全國性運動競賽:請公假及補休天數酌減為二項合計不得超過5天;如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等。 (三)參加本府舉辦之運動競賽:請公假及補休天數酌減為二項合計不得超過3天;如市級運動競賽、臺北市政府96年度員工籃球錦標賽暨3對3鬥牛賽等。二、本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如上開情形給予公假練習者，其課務擬請各校援例辦理，即核給公假練習，課務自理;惟若教師係以個人名義受邀參加民間機關或上開情形以外之運動競賽或裁判，不適用上開賽前練習給假原則;另本局或所屬學校間所辦之年度例行運動會或競賽活動(如臺北市國民小學分區運動會、臺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等)亦不適用上開給假原則。三、為避免各機關學校員工奉派參加各項運動競賽之練習有給假太多情事，影響日常公務之推動，請各機關學校從嚴審核給假。並請確實要求所屬同仁依據公出情形，落實登記，使差勤管理臻於嚴謹。
